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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人执行职务的工作报告

（2018）博大破管字第 5号

威海博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：

威海文登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文登区法院”）于 2018

年 7 月 10 日作出（2018）鲁 1003 破申 2 号民事裁定书，裁

定受理债务人威海博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博大

公司）破产重整一案，并作出(2018)鲁 1003 破 8-1 号决定

书，指定山东利得清算事务有限公司担任威海博大房地产开

发有限公司管理人（以下简称管理人）

本管理人接受指定后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

法》之规定，勤勉忠实地履行了管理人职责，现将有关执行

职务的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博大公司的基本情况

1.博大公司设立于 2009 年 12 月 08 日，为自然人一人

公司，住所地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天福办文山东路 90 号，

法定代表人胥振江。

2.企业注册资本 1000 万元,由杨敏出资 1000 万元，占

注册资本的 100%。

3.企业生产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经营。(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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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企业员工状况：企业现只有 1 名留守职工毕玮玻。

5.企业资产财务状况：详见财产状况报告；

6.企业目前处于停业状态。

二、执行职务的具体情况

（一）执行职务的准备工作

1.管理人团队的组成情况

根据博大公司的实际情况，管理人组建了由 10 名破产

业务经验丰富的律师组成的工作团队。根据工作需要与成员

业务特长，进行了综合协调组、债权申报审查组、清产核资

组等分工，同时聘请了审计、评估专业机构对博大公司的资

产进行审计和评估，同步开展破产重整的多项工作。

2.管理人内部规章制度的建立情况

管理人制定了《管理人印章使用办法》、《管理人工作

保密制度》、《管理人处理突发重大事件应急预案》等规章

制度，以规范管理人履行职务行为，保证破产重整工作的有

序进行。管理人团队建立了周例会及日报制度，定期召开工

作会议，通报工作进展，总结经验查找问题，提出意见并布

署下一步工作，并派员就有关具体问题随时向法院进行汇

报，接受法院对于管理人工作的监督与指导。

3.聘请工作人员情况

管理人现聘请了博大公司原职工毕玮玻承担工程管理

及保卫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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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接管债务人财产的基本情况

管理人自博大公司处接收到公司公章、前法人章、财务

专用章、发票专用章及部分财务账簿。经审计机构核查，财

务账簿不全。

1.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履行或者解除情况

因博大公司财富大厦项目烂尾，所有商品房买卖合同均

未交付，有部分商品房预售给购房者未缴清全部购房款，尚

有部分未履行完毕的工程施工合同。

2.需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情况

留守职工毕玮玻一直在博大公司工作，熟悉博大公司的

各种情况，管理人入驻博大公司后，为公司需要，经请示文

登区人民法院同意，聘用毕玮玻作为留守职工，从事财富大

厦的工程管理及保卫工作。

3.需解除劳动合同的人员状况及安置方案、工资和补偿

金数额

因博大公司已经停业多年，至破产重整受理之日，只有

职工毕玮玻留守，无其他职工。职工毕玮玻由管理人继续聘

任。

（三）债权申报登记工作情况

1.债权申报的期间

自公告之日至 2018 年 10 月 24 日。

2.登记的各类债权人数和总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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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申报期，共计向管理人申报的非业主债权人为 47

家，申报债权总额为 417220177.90 元，其中主张担保优先

债权 1 家，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债权 12 家，仅主张普通

债权 34 家。

3.认为成立的各类债权人数和总额

管理人经初步审查，认定有财产担保的优先债权 1 家，

认定优先债权金额为 20000000.00 元，认定普通债权 13 家

（包含前述有财产担保的优先债权人同时享有普通债权），

普通债权总额为 103066329.44 元。确认债权总额为

123066329.44 元，不予确认债权 1 家，申报债权数额为

30350.00 元。

4.暂缓认定的各类债权人数和总额

因部分债权人需要补充证据，或管理人需要先行对其所

申报的业主债权进行审核，尚有 33 家债权人的债权，管理

人暂缓认定，暂缓认定的债权申报总额为 261016483.75 元。

因在博大公司重整程序中的房产审核标准尚未确定，因

此，本次所有申报业主债权的债权人均暂缓认定，本次债权

人会议也未予公布。待房产审核标准确定后，管理人再行对

业主债权进行审核。

5.职工债权人数和总额

因博大公司已停业多年，在管理人接管博大公司时，除

留守人员毕玮玻外，并无其他在职职工。管理人根据博大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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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财务账目记载及对博大公司部分原职工的调查，已对博大

公司的职工债权进行了初步审核，职工债权人数 2 人，债权

总额为 119862.26 元。

6.异议债权的基本情况

管理人对债权初步审查后，在本次会议中首次向各债权

人公布，现尚未收到债权人及债务人提出异议。

（四）债务人对外债权、投资的清收情况

经调查未发现博大公司有对外投资。根据中兴华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威海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，博大

公司对外应收债权 76289835.22 元，其中绝大部分为博大公

司关联公司的欠款，具体款项性质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确认。

（五）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和仲裁情况

1.民事诉讼与仲裁的案件数量、争议标的金额、程序进

展等

经调查，博大公司无未决诉讼和仲裁。

2.有关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解除情况

博大公司的房产土地和财富大厦部分房产在破产受理

前已被法院查封，已经通知法院解除查封。

3.有关债务人财产的执行程序中止情况

针对博大公司的执行程序，在破产受理前均因财产无法

变现而中止，管理人已通知法院中止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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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有关债务人财产的追收情况

1.依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三十一条追回财产的情况；

无

2.请求出资人补缴出资款的情况

无。

3.追回高管非正常收入和侵占财产的情况

因博大公司与关联公司间的往来款项性质尚未调查清

楚，管理人暂未查证博大公司存在需要追回高管非正常收入

和侵占财产的情况，如有发现，管理人将依法追回。

4.取回担保物的情况

无。

5.取回在途买卖标的物的情况

无。

6.权利人行使取回权、抵销权的情况。

无。

（七）管理人处分债务人财产的基本情况

1.债务人财产评估情况；

经山东汇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7 日作

出的汇德评报字[2018]第 166 号资产评估报告，博大公司的

全部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19341.415 万元。

2.债务人财产的处置（包括拍卖、变卖情况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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暂未进行处置。

（八）资产审计、评估工作情况

为了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，管理人聘请了中兴华会

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威海分所对博大公司的财务进

行审计；聘请了山东汇德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博大公司的资

产进行了评估，以利于下一步重整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三、下一阶段的工作安排

（一）进一步审查、复查、确认债权

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 57 条、第 58 条的规定，管理人

将债权表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后，债权人对债权表记

载的债权无异议的，由管理人提请法院裁定确认；债权人对

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，可以向管理人提出，管理人将

对登记、计算、认定错误的债权进行调整、复核。若债权人

对管理人的复核结果仍有异议的，可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对于职工债权，管理人将职工债权表向职工依法公示

后，职工对债权表记载有异议的，可以要求管理人更正；管

理人将对登记、计算、认定错误的职工债权进行调整、复核。

管理人经审查认为不应予以更正的，职工可依法申请劳动仲

裁及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因此，管理人将依法受理并复查债权异议、公示职工债

权等，对于债权人无异议的债权，提请法院裁定确认；同时

继续受理并审查债权补充申报，编制补充申报债权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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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进一步调查、追回债务人财产

随着破产程序的展开，管理人结合审计情况，继续调查

债务人的财产，其中包括依法对债务人对外债权进行清收、

通过管理人行使撤销权等措施实现债务人财产的追回。如根

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 31 条、32 条规定，对法院受理破产申

请前一年内低价转让财产的行为、对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

个月内债务人的个别清偿的行为，依法行使撤销权；同时根

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 33 条规定，对涉及债务人为逃避债务

而隐匿、转移财产，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债务的行为，

依法请求法院确认无效；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 36 条规定，

对债务人的股东、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利用职权从

企业获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占的企业财产，依法予以追讨。

（三）继续做好诉讼案件的应诉、起诉工作

对于债务人需要审理的案件，管理人将与各法院、仲裁

机构协调开庭时间，准备应诉，维护债务人的利益；同时针

对管理人需行使的撤销权、确认无效等破产衍生诉讼，做好

计划，排期起诉。

（四）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

管理人在债权基本审查结束后，将尽快向社会公开招募

重整投资人，制定《重整计划草案》，并提交债权人会议表

决。

（五）积极筹备第二次债权人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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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企业破产法》第 62 条、第 63 条的规定，第一次

以后的债权人会议，在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，或者管理人、

债权人委员会、占债权总额四分之一以上的债权人向债权人

会议主席提议时召开。对于第二次债权人会议，管理人将根

据相关工作的进程，适时提议召开，并于会议召开前十五日

通知已知的债权人，公布相关议案，由债权人会议审查。

以上报告是管理人成立以来的阶段性工作报告，目前管

理人正处于对债务人调查摸底、全面掌握情况阶段，报告所

引用数据仅是初步数据。根据以后变化的情况，将随时进行

修改、调整、补充。

管理人将在法院和债权人会议的监督下，恪尽职守，依

法履行管理人法定职责，保障债务人破产重整工作的顺利进

行，并争取债务人、债权人等多方面的合作，最大限度地保

障债权人及相关各方的合法权益。

特此报告。

威海博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

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


